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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  4月5日，省政府办公厅针对当前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，发出紧急通知。通知要求：
    一、必须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政府是森林草原防火的责任主体，对本地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负全责。要严格落实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。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、亲自指挥调度，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，对本地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再动员、再部署，确保把各项防火措施抓深抓实抓到位。
    二、必须做好扑救火灾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各地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强化扑大火、打恶仗的思想意识。要抓紧修订完善扑火预案，备足各种扑火物资，确保扑火需要。要保证通讯设备完好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各专业半专业扑火队要迅速集结待命，时刻处于临战状态，遇有火情，确保拉得出、用得上、打得赢。
    三、必须深入全面开展督导检查。要迅速在全省开展一次拉网式检查，切实加强联防巡护，查责任是否落实，查预案是否完备，查人员队伍是否到位，查扑火机具是否完好，查是否存在死角隐患。特别要加强对旅游景区、重点林区、坟地墓地的巡逻检查。对重点部位、重点地段要实行重点防范，死看死守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    四、必须严格防火值班调度制度。各级防火办公室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及时准确反馈林火热点信息。带班领导遇有火情要迅速组织调度,及时指挥扑救,做到火情处理及时，指挥调度有力，把火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要严格按照火情报告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，及时准确上报,不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    五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。要加强对扑火人员和林区群众的教育培训，掌握自救常识，切实做到科学扑救，确保安全。要严禁组织老弱病残、妇女儿童及未经培训人员扑救火灾，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。
    六、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制度。对已经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地方，要按照“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，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，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，教训不吸取不放过”的要求，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对违法肇事者，要彻查严惩，决不姑息。 

	


